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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年僱傭 (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  

 

當局回應法案委員會  

於二零零九年十月十二日及十月二十七日會議上  

委員所提出的事項  

 

目的  

 

 就法案委員會二零零九年十月十二日及十月二十七日的會議

上，委員對《 2009年僱傭 (修訂 )條例草案》 (條例草案 )提出的事項，

本文件載述及補充當局的回應。  

 

有關建議的第 43P(1)(b)條列明所有合理辯解的進一步資料  

 

2. 在二零零九年十月二十七日的會議上，有委員要求當局參考其

他條例的類似條文，進一步研究可否在建議的第 43P(1)(b)條列明所有

合理辯解。不過，亦有委員認為只需「故意」一項元素已足可保障拖

欠款項但無辜的僱主，並建議刪除「無合理辯解」的元素。  

 

3.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共約 900 項現行其他條例下的條文採用

「無合理辯解」的詞句，而絕大部分的條文都沒有進一步闡釋什麼構

成或不構成合理辯解，與條例草案建議的第 43P(1)(b)條沒有再作闡

釋的做法一致。有委員建議參考《版權條例》(第 528 章 )，其中第 124

條 F

1
F載有「無合理辯解」的條文，但並無作進一步闡釋。  

                                                 
1  根據《版權條例》第 124(1)(c)條，任何人如無合理辯解而沒有給予該獲授權

人員任何其他協助，而該等協助是該獲授權人員為根據本條例行使他的權力

或執行他的職責的目的而可合理要求給予的，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4
級罰款及監禁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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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只找到六項其他條例的條文闡釋什麼可構成合理辯解，包

括《稅務條例》 (第 112 章 ) 第 80(1AA)條、《入境條例》 (第 115 章 ) 

第 17C(4)條、《防止賄賂條例》 (第 201 章 ) 第 30(3)條、《消防安全

(商業處所 )條例》 (第 502 章 ) 第 5(8)條及與之相若的《消防安全 (建

築物 )條例》 (第 572 章 ) 第 5(9)條，以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 (第

509 章 ) 第 9(6)條。另外，亦有 3 項條文指明什麼不構成合理辯解，

即《醫生 (選舉規定 )(程序 )規例》 (第 161 章，附屬法例 B) 附表 3 第

3 條，《强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第 485 章 ) 第 43B(1A)條及《商船

(本地船隻 )(證明書及牌照事宜 )規例》(第 548 章，附屬法例 D) 第 6(7)

條。上述各項條文的詳情載於附件。  

 

5. 我們注意到上文第 4 段所述條文的結構及性質均與建議的第

43P(1)(b)條不同。上文第 4 段 F

2
F所述的條文，並沒有規定須先證明被

告有例如「故意」的犯罪意圖的元素。換言之，任何人不遵從有關規

定，除有合理辯解外，便須負上法律責任。另外，亦須留意這些條文

均涉及非常特殊的情況，包括遵從與否有關法定要求可能會對公眾帶

來重大的後果 (例如假若遵從消防安全指示，會損害建築物的結構；

或不披露貪污案調查，會對公共秩序、健康或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

法定要求在本質上無法履行 (例如事發時因身分證明文件已遺失或毀

掉而無法出示 )，又或比所施加的一般責任更嚴苛  F

3
F。就拖欠勞資審裁

處 (勞審處 )裁斷款項的個案而言，不大可能構成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或

秩序的情況，而且拖欠勞審處裁斷款項個案的情況各有不同，每項關

鍵資料，包括作為抗辯的聲稱理由，都必須依據個別案件的事實及案

情來衡量。  

                                                 
2  《防止賄賂條例》第 30 條所指的罪行訂有「明知或懷疑正有調查就 …….而進

行」的詞句，但該條文並沒有令有關罪行加入額外的犯罪意圖的元素，因為一

個人不能向其他人披露一些他不知情的事情。  
 
3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第 6 條，對僱主施加一般責任，要求每名僱主在合理

地切實可行的範圍內，確保其所有在工作中的僱員的安全及健康。該條例第 9
條進一步賦予處長權力就違反有關責任的情況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第 9(6)
條對「合理辯解」的闡釋，與一般的責任相符，並確保敦促改善通知書的要求

並非不合理切實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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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符合立法原意 (即阻嚇故意拖欠裁斷款項但避免殃及無辜的

僱主 )，第 43P 條的建議罪行並非單憑僱主提出抗辯理由 (包括就沒有

遵從勞審處裁斷提出的合理辯解 )，控方仍必須證明僱主故意的意

圖。如此一來，僱主需要提出合理辯解為自己抗辯，只限於那些控方

能提供證據證明僱主故意拖欠款項的個案。  

 

7. 再者，在《僱傭條例》 (第 57 章 ) 下的不支付工資及其他法定

權利罪行的合理辯解條文，亦一直採用沒有詳細列明各項合理辯解的

做法，加上現時香港法例中絕大多數載有「無合理辯解」一詞的條文，

均沒對該詞載有任何闡釋，足見避免妨礙法庭按個別個案的所有相關

案情公平公正地衡量是否有合理辯解，是普遍認同的可取做法。根據

我們處理僱傭個案的執法經驗，什麼可構成合理辯解，並無固定的法

則可循。同一辯解可於某個案中視為合理，但於另一個案卻不然。條

例草案第 43S 條進一步提供程序上的保障，規定在展開檢控前，須給

予被指稱犯罪的僱主陳詞的機會。有關列明合理辯解的事項，委員可

進一步參考「當局回應法案委員會於二零零九年七月十六日及十月十

二日會議上委員所提出的事項」的文件 (立法會 CB(2)80/09-10(01)號

文件 ) 第 10 至 16 段。  

 

8. 基於上述各項考慮因素，當局認為現時第 43P(1)(b)條的合理

辯解條款，加上條例草案的其他元素，是切實和充分的方法以達致阻

嚇作用，又同時保障無辜的僱主不會被無理檢控。條例草案如獲通

過，我們會致力循不同途徑宣傳條例草案，包括製作單張 /指引解釋

新罪行的合理辯解條款，並視乎情況引用不同個案 F

4
F加以說明，以加

深市民的了解。  

                                                 
4  一個個案是否有合理辯解，須根據該個案的案情作出公平及公正的判斷，並

無固定不變的法則可循。同一辯解可於一個案中視為合理，但於另一個案卻

不然。舉例來說，某個案的僱主聲稱有財政困難，法庭在考慮到有關案情顯

示該僱主掙扎經營的同時，竭盡所能清付欠薪，故接納他提出財政困難為合

理辯解。在另一個案中，僱主聲稱因生意欠佳而有財政困難，但缺乏實質證

據，不獲法庭接納為合理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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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在扣除僱員的工資後沒有向強制性公積金 (強積金 )供款  

 

9. 在法案委員會二零零九年十月二十七日的會議上，委員要求當

局提供資料，說明假若僱主扣除僱員的工資後沒有向強積金供款，僱

員可循什麼方法提出民事申索。  

 

10. 《僱傭條例》對支付工資及扣薪 F

5
F作出規定，而強積金供款則

屬《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第 485章 )規管。勞審處和小額薪酬索

償仲裁處 (仲裁處 )擁有專有司法管轄權，處理不遵守《僱傭條例》所

引起的申索，但無權處理不遵守《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而引起的

申索。不過，倘僱主沒有安排僱員登記參加強積金計劃，卻扣除僱員

的工資，僱員可向勞審處或仲裁處提出民事申索，向僱主追討欠薪，

勞審處或仲裁處會按個案的情況作出適當的裁決。  

 

11.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規定僱主必須確保僱員成為強積金

計劃的成員。僱主亦須向強積金計劃作出由其資金支付的僱主強制性

供款和從僱員工資扣除的僱員強制性供款，以保障僱員的利益。若僱

主已安排僱員登記參加強積金計劃，但沒有依強積金的法例規定為僱

員作出強積金供款，強制性公積金管理局 (積金局 )會對僱主採取行

動，追討未付的強制性供款。《强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第 7AA條於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一日生效，訂明沒有安排僱員登記為強積金計劃成

員的僱主，仍有法律責任作出強制性供款。因此，如僱員懷疑被僱主

扣除了工資聲稱用作強積金供款，但卻沒有為其供款，不論僱員是否

已獲安排參加強積金計劃，均可向積金局求助，向僱主追討欠付的供

款。  

 

                                                                                                                                            
 

5  《僱傭條例》第 23 及 25 條規定，僱主須於工資期屆滿或僱傭合約終止後 7
天內支付到期的工資。《僱傭條例》第 32 條訂明，除本條容許的扣除項目外，

僱主不得從僱員的工資扣除任何款項。容許扣除的項目包括根據任何成文法

則的規定或授權而扣除僱員工資 (如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從僱員有

關入息扣除款項用作強制性供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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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罪行如何適用於拖欠勞審處裁斷款項的不同情況  

 

12. 有委員亦要求當局闡述，有關罪行如何適用於拖欠勞審處裁斷

款項而涉及支付部分款項及和解的不同情況。  

 

13. 根據建議的第 43P(1)條，假如勞審處或仲裁處的判令 (全部或部

分 )包括第 43N(1)條所指的指明權利，有關罪行便適用。僱主如故意

及無合理辯解而沒有支付根據判令須支付的任何款項，可被檢控。為

免不負責任的僱主藉支付部分裁斷款項而逃避法律責任，第 43P(2)條

訂明，僱主如沒有支付根據判令須支付的款項的任何部分，如屬以分

期方式支付的款項，則包括欠付任何一期付款或某一期付款的部分，

亦可被檢控。  

 

14. 在一些個案中，勞審處或仲裁處經同意或協議作出判令，規定

支付一筆款項以解決申索，而沒有就款項列明分項。故此加入建議的

第 43P(3)條，即「就 [第 43P(1)條 ]而言，如 (a)某審裁處的判令規定支

付一筆款項，但沒有顯示該筆款項是否包括任何指明權利﹔及 (b) 該

判令所關乎的申索﹙全部或部分﹚由任何指明權利組成，則除非有相

反證據，否則該判令須視為規定就指明權利作出付款」。如某判令憑

藉第 43P(3)條被視為規定就任何指明權利作出付款，建議的第 43P(1)

條即適用，而僱主故意及無合理辯解而沒有支付該判令的任何款項，

即屬犯罪。  

 

15. 根據《勞資審裁處條例》 (第 25章 ) 第 15條和《小額薪酬索償

仲裁處條例》 (第 453章 ) 第 14條，如就申索達成和解，和解條款須予

以書面記錄，並須由達成和解的各方簽署，然後提交勞審處或仲裁

處。憑藉《勞資審裁處條例》第 15(9)條和《小額薪酬索償仲裁處條

例》第 14(4)條，已提交的和解書就各方面而言均須視為猶如是勞審

處或仲裁處的判令。建議的第 43N(2)條規定「判令」的定義亦包括這

類和解書。故此，沒有支付涵蓋指明權利的這類和解書的任何款項，

亦可構成觸犯第 43P(1)條建議的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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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出庭擔任控方證人的保障  

 

16. 有委員問及僱員出庭擔任控方證人的保障問題，相關資料現載

於下文。  

 

17. 在刑事案件中，如僱主在答辯聆訊中承認控罪，案件便告審

結，僱員亦無須出庭作證。只有在僱主否認控罪而進行審訊時，僱員

才須出庭作證。檢控《僱傭條例》下的罪行時，由被拖欠款項的僱員

直接作供，對展開檢控行動和把應負責任的僱主成功定罪至為重要。

在拖欠勞審處裁斷款項的個案中，僱員是唯一可以指證僱主沒有支付

裁斷款項及就其他事實  (例如他曾否向僱主採取追索行動 ) 作證的

人。根據我們就《僱傭條例》的罪行的執法經驗，僱員往往是僱主向

調查人員或法庭作出的抗辯中的關鍵一方 (例如僱員已同意僱主支付

較少金額或延遲付款日期 )，因此，獲得僱員同意擔任控方證人，對

罪行的調查或檢控工作非常重要。  

 

18. 建議的條例草案通過及實施後，如案件的判令清楚顯示僱主須

支付工資或其他倘拖欠則受刑事制裁的法定權利，控方便無須在判令

以外再確立合約的原意及爭議的款額。因此，在建議的罪行下，僱員

如須為上述案件出庭作供，便可省卻在《僱傭條例》現行罪行下，就

合約原意及爭議款額作供所需的時間及精神。  

 

19. 另外，建議的罪行是根據《僱傭條例》所產生，僱員會受到《僱

傭條例》第 72B 條的保障，僱主不可因僱員在强制執行《僱傭條例》

而進行的法律程序中作供或同意作供而終止僱用或歧視。僱主作出有

關行為，可被刑事檢控，亦可遭僱員根據《僱傭條例》而作出要求補

償的民事申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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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一如其他出庭作供履行公民責任的證人，僱員可按法庭決定 F

6
F

就出庭的每一天獲付不超逾 360 元的津貼，作為損失薪酬或招致開支

的保障。此外，僱員亦會獲得在庭上提供適當設施等的其他權利。  

 

 

 

 

勞工及福利局  

勞工處  

二零零九年十一月  

 

                                                 
6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 (證人津貼 )規則》 (第 221 章，附屬法例 B)第 5 條，任何

證人，不論是在一宗或多於一宗的案件中，如因出庭提供證據 (提供專業或專

家證據者除外 )而損失薪酬或無可避免招致開支 (住宿或生活所引致的開支除

外 )，而該筆損失的薪酬或如此招致的開支是他本來無須承受的，則法庭可就

該損失或開支，准予該證人就出庭的每一天獲付不超逾 360 元的損失津貼。

如該證人因出庭提供證據而必需離開其居住、業務或工作地點的期間不超逾 4
小時，則其損失津貼不得超逾 1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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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罪行條文及性質  闡釋合理辯解所涉及的情況  

闡釋什麼可構成合理辯解  

《稅務條例》 (第 112 章 )第

80(1AA)條  

 

y 無 合 理 辯 解 而 不 遵 照 第

52(4)， (5)， (6)及 (7)條的

規定以書面通知局長應課

稅的個人在香港的開始僱

用，及僱員離開香港的事

宜。  

y 就被視為第 9A 條所指僱主的人 (即

如某人經營行業、專業或業務，並已

訂立協議，訂明提供服務的個人的報

酬會向由該個人所控制的法團等支

付，則該人會被視為該個人的僱主 )

而言，該人顯示他不遵照規定，是由

於 (a) 他 倚 賴 該 個 人 所 作 出 的 陳 述

書，而該陳述書是以根據第 80(1AC)

款指明的表格作出的；以及 (b)他倚賴

該陳述書實屬合理。  

 

《入境條例》 (第 115 章 )第

17C(4)條  

 

y 未能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但被控人如能夠提出合理

辯 解 ， 即 可 作 為 免 責 辯

護。  

 

y 在指控罪行發生當日，被控人未攜有

身分證明文件，是由於 (a)所有身分證

明文件已遺失或毀掉；以及 (b)他已報

告遺失或毀掉身分證明文件一事或

未有機會報告此事。  

《防止賄賂條例》(第 201 章 )

第 30(3)條  

 

y 無合法權限或合理辯解而

向罪行調查個案的受調查

人或公眾披露調查一事。

 

y 該項披露 (a)公開專員、副專員或任何

廉政公署人員的不合法活動、濫用權

力、嚴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不當行

為；或 (b)公開一項對香港的公共秩序

或安全或公眾的健康或安全的嚴重

威脅；而披露範圍亦只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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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行條文及性質  闡釋合理辯解所涉及的情況  

《 消 防 安 全 ( 商 業 處 所 ) 條

例》 (第 502 章 )第 5(8)條及

《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例》

(第 572 章 )第 5(9)條  

 

y 擁有人或佔用人沒有合理

辯解而沒有遵從消防安全

指 示 或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y 期望有關處所及建築物的擁有人或

佔用人遵從有關指示是不合理的，因

為 (a)遵從該指示有損害有關建築物

的結構完整性的危險；或 (b)遵從該指

示所需的科技並非合理可得。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第

509 章 )第 9(6)條  

 

y 僱主或佔用人無合理辯解

而沒有遵從敦促改善通知

書的規定。  

 

y 遵從敦促改善通知書的規定不屬合

理地切實可行。 (根據第 6 條，施加

於僱主的一般責任是須在合理地切

實可行範圍內，確保其所有在工作中

的僱員的安全及健康。 ) 

闡釋什麼 U不 U構成合理辯解  

《醫生 (選舉規定 )(程序 )規

例》 (第 161 章，附屬法例

B)附表 3 第 3 條  

 

y 候選人無合理辯解而為推

動或促致其本人在選舉中

獲選而使用或發佈任何人

士或組織的姓名、名稱或

標誌，而沒有該人士或組

織的事先書面同意。  

 

y 已向有關人士或組織取得口頭上的

同意或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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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行條文及性質  闡釋合理辯解所涉及的情況  

《强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第 485 章 ) 第 43B(1A)條  

 

y 僱 主 無 合 理 辯 解 而 沒 有

遵從根據第 7 條施加僱主

的規定  (即僱主須安排僱

員成為計劃成員等 )。  

 

y 有關僱員沒有成為或持續當註冊計

劃的成員，是完全或部分由他本身的

過失所引致。  

《商船 (本地船隻 )(證明書及

牌照事宜 )規例》(第 548 章，

附屬法例 D)第 6(7)條  

 

y 承租第 IV 類別船隻的人

無合理辯解而沒有確保在

他管有該船隻的整段期間

內把某些文件存放於該船

隻上。  

 

y 違反有關規定是可歸因於船東、其代

理人及船長沒有確保該些文件存放

於該船隻上。  

 




